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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

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

天健函〔2020〕3-26 号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： 

由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转来的《关于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》(上证科审(审核)〔2020〕6

号，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)奉悉。我们已对意见落实函所提及的深圳市联赢激光

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联赢激光或公司)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现汇报如

下。 

 

一、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，在“公司与格力智能签订采购合同，并与格力

智能进行结算，不涉及公司直接与银隆新能源结算的情形”下，银隆新能源及

其关联方为发行人 2018 年第 8 大客户的原因。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应收银隆新

能源及其关联方的款项的回收情况，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。请保荐机构和

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(意见落实函第 3 题) 

(一) 在“公司与格力智能签订采购合同，并与格力智能进行结算，不涉及

公司直接与银隆新能源结算的情形”下，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为发行人 2018 

年第 8 大客户的原因 

“公司与格力智能签订采购合同，并与格力智能进行结算，不涉及公司直接

与银隆新能源结算的情形”系特指公司与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

格力智能)签订的采购合同的结算模式。虽然该等设备的最终使用方为银隆新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银隆新能源)，但公司系与格力智能进行结算，不存在

与银隆新能源结算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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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为公司2018年第8大客户主要是2016年签订的订单

在 2018 年确认收入所致。2018 年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确认的收入对应订单签

订情况如下：  

单位：万元 

序  号 客户名称 合同号 签订日期 收入（不含税）

1 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PO20161014SB103 2016 年 10 月 14 日 115.81

2 河北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PO20161018XJ0104 2016 年 10 月 24 日 164.10

3 河北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PO20161107XJ0401 2016 年 12 月 12 日 811.97

4 河北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PO20161117XJ0303 2016 年 12 月 15 日 266.67

5 河北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PO20161205XJ0106 2016 年 12 月 26 日 488.89

6 
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/

河北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
配件销售 / 36.44

合  计  1,883.88

2017 年 2 月 21 日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格力电器)召开董

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<合作协议>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，格力智能、银隆新能源双方拟利用各自产业优势，在智能装备、模具、

铸造、汽车空调、电机电控、新能源汽车、储能等领域进行合作，约定由格力智

能向银隆新能源提供电池制造装备，包括电池制造设备及自动化生产线。2017

年应客户要求，由格力智能陆续向公司采购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线中所需激

光焊接设备，然后与其他设备厂家的前后端设备集成生产线销售给银隆新能源。

从 2017 年开始，除了配件销售及设备改造，公司未与银隆新能源发生交易。 

(二) 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应收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的款项的回收情况，坏

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应收银隆新能源及其下属公司、格力智能的

款项回收情况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客户名称  
2019 年 9 月 30

日余额（A） 

2019 年

10-12 月含

税收入金

额（B） 

2019 年 10-12

月回款（C） 

2019 年 12

月 31 日余

额

（D=A+B-C） 

2019 年

12 月 31

日应计提

坏账准备

金额 

截至

2019 年

12 月 31

日账龄

情况 

河北银隆新能源有限

公司  
1,104.41 3.86 100.43 1,007.84 100.78 1-2 年 

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  
9.47 2.47 5.74 6.20 0.311 年以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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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

限公司 
7,867.45 1,609.06   6,258.39 625.841-2 年 

合  计  8,981.33 6.33 1,715.23 7,272.43 726.93  

1. 银隆新能源及其下属公司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银隆新能源及其下属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合

计 1,014.04 万元，其中 121.89 万元在信用期限内，逾期应收账款 892.15 万元，

主要是受客户资金紧张的影响，从而导致回款延迟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应收账款客户经营状况正常，报告期内持续回款，预计相关

应收账款无法回收风险较小，公司已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对相关应收账款计提坏

账准备 101.09 万元，坏账准备计提充分。具体分析如下： 

(1) 银隆新能源经营状况正常 

根据上市公司格力电器披露的公告，银隆新能源 2016 年-2018 年主要财务

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

营业收入 1,027,721 875,223 789,828

净利润 28,736 26,764 83,641

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3,884,094 3,151,207 1,913,146

净资产 728,166 774,510 未披露

数据来源：格力电器公告 

2016 年至 2018 年，银隆新能源的营业收入一直保持增长趋势，且截至本说

明出具之日，银隆新能源仍在继续正常的生产经营。 

经查询银隆新能源的相关公开信息，2019 年银隆新能源持续获得新订单，

并于 2019 年 9 月，被中国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对外授予“2019 中国制

造业企业 500 强”；2019 年 10 月凭借钛酸锂智能储能产品首次入围荣获“2019

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榜单”第 95 位；2019 年 11 月，银隆新能源技术中心被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广东省财政厅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

省税务局联合认定为“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”等，显示银隆新能源业务经营

持续。 

（2）银隆新能源对公司持续回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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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银隆新能源对公司持续回款，截至 2019 年 9 月末，银隆新能源

应收账款金额为 1,113.88 万元，报告期期后仍在持续回款，2019 年 10-12 月回

款金额合计 106.17 万元。针对上述应收款，公司积极开展催收工作，与银隆新

能源进行沟通，2020 年 1 月银隆新能源出具了还款计划，根据还款计划，将于

2020 年 3 月 31 日银隆新能源付款 50%，2020 年 6 月 30 日支付剩余的 50%款项。 

综上，银隆新能源经营状况正常，报告期内及期后持续回款，预计相关应收

账款无法回收风险较小，公司已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对相关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

备，坏账准备计提充分。 

2. 格力智能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格力智能的应收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

6,258.39 万元。根据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格力智能签订的《商谈备忘录之

补充》的还款计划，格力智能在 2 年内每个季度还款 5%，最后一个季度全部兑

付完成，2019 年度应兑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 2,293.48 万元，实际兑付商业承

兑汇票金额 3,209.06 万元，实际比还款计划多兑付 915.58 万元。截至目前，格

力智能经营状况正常，还款进度良好，相关应收商业承兑汇票无法兑付的风险较

小，公司已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对该应收商业承兑汇票计提 10%坏账准备，坏账

准备计提充分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相关坏账准备的计提充分，公司后续将持续关注上述客户经

营状况、应收账款期后收款等情况，持续评估相关应收账款信用风险，如有必要，

将及时提高计提比例，并在编制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充分考虑上述应收款项

信用风险对经营状况的影响。 

(三) 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

针对上述事项，我们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： 

1. 获取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签订的合同、发货单、销售发票、收款单以

及设备验收报告等； 

2. 查询公司财务账及回款银行流水，银隆新能源及其下属公司 2019 年

10-12 月合计回款 106.17 万元，格力智能 2019 年度实际兑付商业承兑汇票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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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209.06 万元； 

3. 我们于 2019 年 3 月及 10 月、2020 年 1 月对银隆新能源及其下属公司进

行了实地走访，访谈相关负责人，查看其生产经营是否正常； 

4. 我们于 2019 年 3 月及 10 月对格力智能进行了实地走访，访谈相关负责

人，了解格力智能经营状况，与银隆新能源之间关系、交易背景等情况，并查询

了格力电器相关公告； 

5. 我们查询了银隆新能源近期相关报道，核查是否存在关于日常经营存在

重大问题的相关报道。经查询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时  间 新闻内容 说  明 

2019 年 12 月 

搜狐财经通过天眼查发现，由董明珠位列第二大股东的

银隆新能源申请撤销与中信证券仲裁裁决，遭北京市第

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。 

2019 年 11 月 
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，银隆新能源被北京市第一

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，执行标的为3666.76万元。

为中信证券与银

隆新能源历史股

权投资遗留的纠

纷问题，不属于

日常业务经营是

否正常的问题 

2019 年 12 月 

入驻贵阳农产品物流园 银隆物流车成配送专车。贵阳

农产品物流园是贵州省交易品类最齐全的国有农产品

综合交易市场，银隆新能源厢式物流车将会陆续进驻物

流园，作为其主要运输装备。 

2019 年 12 月 

由《中国汽车报》主办的“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

2020 中国商用车年度车型评选颁奖典礼”在重庆举行。

银隆新能源海豚公交车凭借高安全性能和“中国风”外

观造型，荣获城市公交“城市之星”称号。 

2019 年 11 月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广东省财政厅、海关总署广东

分署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发布《关于认定

第十八批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通知》，银隆新能

源技术中心被认定为“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”。 

2019 年 11 月 

银隆新能源与长沙辉祥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正式签约，在

湖南省宁乡市将投入银隆新能源微公交，为市民出行提

供便利、优质、安全的交通服务。这也是银隆在宁乡市

投放的第二批新能源公交车。 

2019 年 10 月 

据银隆新能源官方消息，银隆新能源 18 米海豚公交作

为东北的首台 5G 公交车，在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的

城市快速公交线路上试跑。 

2019 年 10 月 

中国能源研究院“2019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榜单”正

式对外发布，银隆新能源凭借高安全、长寿命、高倍率、

耐宽温的钛酸锂智能储能产品首次入围 500 强中的百

强，排在第 95 位。 

2019 年 9 月 
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引进了银隆新能

源经典公交车，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投入运行。 

2019 年 9 月 
中国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对外发布“2019 中国

制造业企业 500 强”榜单，全方位展示建国 70 周年企

显示银隆新能源

日常业务经营持

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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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发展成就，银隆新能源登上榜单。 

6. 查阅《商谈备忘录之补充》及付款计划，了解格力智能还款进展。 

7. 取得了银隆新能源的付款计划。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 

1. 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为公司 2018 年第 8 大客户具有合理性； 

2. 截至目前，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经营状况未出现异常，报告期内及期

后持续回款，公司对银隆新能源及其关联方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充分。 

 

 

专此说明，请予察核。 

 

 

 

 

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中国·杭州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      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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